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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宣佈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六個月內，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營
業盈利為二千五百零一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八千七百八十八萬港元。同期除稅後未
經審核之綜合盈利為一億二千零四十五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二億七千五百五十七萬
港元。此中期業績雖未經審核，但本公司之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已作審閱。核數師之
獨立審閱報告乃刊載於後頁。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附註 

營業額 2	 41,223	 125,396
銷售成本  	 – 		 (45,498)
毛利 	 41,223	 79,898
財務�支出�／收入  4	 (5,972)		 16,980	
其他收入  5	 654 	 1,263   
員工薪酬    (4,411)	 (4,104)
折舊  	 (83)	 (137)
其他營運支出  	 (6,406)	 (6,021)
營業盈利  3	及	6	 25,005	 87,879
應佔合營公司之盈利  7	 29,436 	 49,395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值  	 82,919		 151,000 	
除稅前之盈利  	 137,360	 288,274	
稅項  8	 (16,910)	 (12,708)
除稅後股東應佔之盈利 	 120,450	 275,566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10		 HK$2.64 HK$6.04

第6頁至第14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之詳情刊載
於附註9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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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盈利 	 120,450	 275,56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綜合時產生之 兌差額 	 (36,703)	 21,140
  	 (36,703)		 21,140	

本期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83,747	 296,706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

------------------------

第6頁至第14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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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519		 2,178,732
	 	 1,334,318	 1,324,882
	 	 10,365		 11,915	
	 	 485		 485	
	 	 3,611,687	 3,516,014	
	 	 	
	 	 60,584	 86,815	
	 11	 68,645	 99,022	
	 	 2,552,050	 2,543,415	
	 	 36,514		 44,388	
	 	 2,717,793	 2,773,640
	 	 	
	 12	 93,463	 120,000	
	 	 18,573	 23,363	
	 	 63,832	 –			
	 	 175,868	 143,363	
	 	 2,541,925	 2,630,277
	
	 	 6,153,612	 6,146,291
	 	 	

	 	 30,938	 29,854
	 	 6,122,674	 6,116,437

	
	 13	 91,189	 91,189	
	 	 5,590,288	 5,584,051
	 	 5,681,477	 5,675,240
	 	 441,197	 441,197
	 	 6,122,674	 6,116,437

--------------------------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附註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合營公司投資
其他投資
界定利益資產

流動資產
已完成待出售物業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
銀行存款
銀行結存及庫存現金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稅項
應付股息

流動資產淨值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股本及公積金
股本
公積金

遞延盈利 

第6頁至第14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六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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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贖回  其他物業  普通 
  股本  儲備  重估儲備  公積金  損益賬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91,189	 1,348	 5,724	 330,000	 4,641,975	 5,070,236 
就過往年度宣佈/批准  	
  之股息  -	 -	 -	 -	 (77,510)	 (77,510)	
其他物業重估儲備 
  可實現金額  -	 -	 (14)	 -	 14	 -
  -	 -	 (14)	 -	 (77,496)	 (77,510)		
  		
本期盈利  -	 -	 -	 -	 275,566	 275,566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1,140	 21,140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296,706	 296,706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91,189 1,348 5,710 330,000 4,861,185 5,289,43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91,189	 1,348	 5,697	 340,000	 5,237,006	 5,675,240
就過往年度宣佈/批准  	
  之股息  -	 -	 -	 -	 (77,510)	 (77,510)
其他物業重估儲備 
  可實現金額  	-	 -	 (14)	 -	 14	 -	
  -	 -	 (14)	 -	 (77,496)	 (77,510)	
    	 	 	
本期盈利  -	 -	 -	 -	 120,450	 120,450
其他全面收益  -	 -	 -	 -	 (36,703)	 (36,70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83,747	 83,747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91,189 1,348 5,683 340,000 5,243,257 5,681,477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第6頁至第14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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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流出)淨值  6,959		 (12,97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值   68,339		 (187,606)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值   (13,678)		 (13,6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61,620		 (214,260)
率變動的影響   (16,673)	 8,143

於七月一日計算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76,883 	 812,53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計算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1,830	 606,4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存款   2,552,050		 2,525,440		
減：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1,166,734)			 (1,939,902) 
銀行結存及庫存現金   36,514			 20,884		
		 1,421,830  	 606,422

第6頁至第14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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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有適用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當中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
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計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反映
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的修訂，
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其中，下列發展均適用於本集團的財務
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2009年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010)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香港會計準則》

第19條－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預付最低資金規
定

  本集團並沒有採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準則及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
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因該等詮釋與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其餘之發展主要關於本集團財務報表所適用的若干披露規定的澄清，對本中期財務
報告的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之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
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按本年截
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之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結果有可能與估計有差
異。

  此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說明性附註。附註所載的解釋，有助
於了解自本集團編製二零一一年度週年財務報表以來，對財務狀況和業績表現方面
的變動構成重要影響的事件和交易。上述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說明性附註並不
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全份財務報表之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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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管理層確認用作計量表現及分配
資源而應列報的經營分部與以往並無分別。應列報的經營分部為物業發展及投資與
及財資管理。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部包含與發展、興建、銷售及推銷本集團主要位於香港的銷售物
業及與投資物業的租賃有關的活動。現時本集團之物業組合，包括商場、寫字樓及
住宅，主要位於香港及倫敦。

  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作出審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局之獨立審閱報告乃刊載於第20頁。

  雖然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的財務報
表。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索
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之報告中，表示對這些財務報表無保留
意見。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投資。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租金收入及物業銷售收
入。

物業銷售收入  	 - 	 86,276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41,223		 39,120	
    41,223	 125,396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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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財資管理分部包括管理本集團的上市證券投資、金融資產及其他財務運作等活動。

  管理層主要按每一分部之營業盈利及應佔合營公司業績評估各分部之表現。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直接屬於每個分部的全部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界定利益資產
及其他共同的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直接屬於及由每個分部管理的全部負債，惟
所得稅負債、應付股息及共同的負債除外。

  （甲）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理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1,223					 -						 -					 41,223 
財務收入         -			 (5,972)				 -			 (5,972)	
其他收入        -		 -		 654		 654	
總收入     41,223			 (5,972)			 654		 35,905	
分部業績        39,595			 (5,972)			 	 33,623	
未分配支出   	 	 	 	 	(8,618)
營業盈利   	 	 	 	 25,005	
應佔合營公司盈利     29,436					 -					 	 29,436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值        82,919	 -			 	 82,919
除稅前之盈利            137,360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706,982				 2,601,630						 20,868					 6,329,480
�其中包括合營公司投資�       1,334,318			 				 		  1,334,318	
分部負債        86,150		 -		 120,656		 206,806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理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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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理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25,396					 -						 -					 125,396 
財務收入         -			 16,980				 -			 16,980	
其他收入        -		 -		 1,263		 1,263	
總收入     125,396			 16,980				 1,263			 143,639	
分部業績        78,401			 16,980		 	 95,381
未分配支出   	 	 	 	 	(7,502)
營業盈利   	 	 	 	 87,879	
應佔合營公司盈利     49,395					 -					 	 49,395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值        151,000			 -			 	 151,000
除稅前之盈利         	 	 288,274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理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3,666,663				 2,602,215						 20,776					 6,289,654 
�其中包括合營公司投資�   1,324,882			 				 			 1,324,882	
分部負債    110,019	 -		 63,198	 173,217

 (乙) 地域資料
 集團營業額 營業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地域           
香港   16,938				 101,765				 978				 59,498
英國   24,285					 23,631					 24,027					 28,381
				 41,223				 125,396				 25,005				 87,879

此外，期內集團應佔合營公司之營業額為港幣31,48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29,9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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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支出�／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6,349			 6,012	
其他投資之股息收入         165  		 144	
兌 �虧損�/收益      (8,790)   	 7,995	
其他投資公平價值未實現�虧損�/收益淨額  	 (3,696)  		 2,827	
出售其他投資收益      -				 2			
       (5,972)					 16,980	

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管理費       248			 248	 
其他        406 		 1,015  
       654  	 1,263	 

6.   營業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盈利之計算已扣除：         
物業支出    1,359 	 1,187 
出售物業成本    - 	 4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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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佔合營公司之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合營公司營業盈利    	 	 20,858				 19,507	
應佔待發展物業減值準備撥回        -  		 18,500	
應佔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值      11,911				 14,575	
應佔稅項  	 	 (3,333) 		 (3,187)
應佔合營公司之盈利      29,436				 49,395	

8.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準備     
本期稅項    	 11,505  			 7,918	
    11,505  			 7,918
本期稅項－海外     
本期稅項       4,069 				 3,954 	
以往年度稅項準備少撥／�多撥�    252   		 (195)
      4,321   	 3,75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1,084				 1,031	
				 	 1,084				 1,031				
				 	 16,910			 12,708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評稅溢利
以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一零年：百分之十六點五）提撥。海外附屬公司之
稅款則按相關國家適用之稅率計提。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應佔合營公司稅項支出為港幣
3,33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187,000元），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中應佔合營公
司盈利項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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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甲) 屬於中期應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十仙
（二零一零年：十仙）    4,559  4,559	
中期結算後與中期股息同時宣佈之特別股息每股五十仙 
（二零一零年：五十仙）    22,798	 22,798	
	 	 27,357				 27,357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沒有於中期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乙) 於中期內宣佈及已獲通過付予本公司股東之屬於過往財政年度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過往年度宣佈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三十仙 
（二零一零年：三十仙）    13,678			 13,678 
就過往年度獲通過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十仙 
（二零一零年：十仙）    4,559 		 4,559 
就過往年度與末期股息同時獲通過派發之特別股息
每股一元三角（二零一零年：一元三角）   59,273 		 59,273  
     77,510 	 77,510

1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乃按照本集團股東應佔盈利港幣120,450,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275,566,000元），及在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5,594,656股普通
股（二零一零年：45,594,656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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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包括應收貨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 
  三十一日  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以內     420	 637	
1至3個月     70 		 497	    
超過3個月    -	 	196	
應收貨款總額     490 	 1,330 
按金、預付費及其他應收款項     68,155		 97,692	
		 	 68,645		 99,022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的信貸政策。

於流動資產項下之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中，其中港幣1,207,000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155,000元）預計於一年後始能收回。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包括應付貨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 
  三十一日   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以內     23 	 	29	
1至3個月     -			 -		 
3個月以上     201		 201 
應付貨款總額 	 	 224		 230 
其他應付款項    93,239		 119,770	
		 	 93,463		 120,000	

於流動負債項下之應付賬款中，其中港幣7,992,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港
幣6,293,000元）預計於一年後始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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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已發行及實收 ( 每股港幣2元 )：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 
  三十一日  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45,594,656股每股港幣2元     91,189		 	 91,189	

1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營公司投資中，包括向合營公司之貸款共港幣
607,257,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619,257,000元），所有貸款均為無
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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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董事局同
時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五角。兩項股息合共
每股港幣六角將派發予於本年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在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

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寄發予各股東。

股票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股票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止首尾兩天在內，暫停
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股份過戶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之
前送交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始可獲分派本年度之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業務回顧

未計入集團投資物業重新估值及應佔合營公司業績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六個月內未經審核之營業盈利為港幣二千五百零一萬元，去年同期則為港
幣八千七百八十八萬元；營業盈利減少主要反映港濤軒物業單位銷售收入下降及英鎊對
港元 率有所下跌引致之 兌虧損。同期計入集團投資物業重新估值及應佔合營公司業
績後之除稅後未經審核之綜合盈利為港幣一億二千零四十五萬元，去年同期則為港幣
二億七千五百五十七萬元；主要反映港濤軒物業單位銷售收入下降及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較少。

集團之主要物業發展及投資開列如下：-

北角琴行街內地段7105號 (港濤軒)

該優質發展項目樓高45 層，提供184 個高尚住宅單位，單位面積由777 平方呎至2,265 
平方呎，附設裝飾設計極富品味之大廈會所、50 個停車位及位於地下之零售設施。入
伙紙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獲批出，而滿意紙亦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批出。集
團現保留五個住宅單位及全部之零售單位與八個車位作長線投資提供租金收入。迄今除
兩個車位外，所有項目之單位已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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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灣，柴灣道391號柴灣內地段88號

該物業為本公司全資擁有，繼續作為投資物業提供租金收入。該物業佔地面積大約
102,420平方呎。於二零零一年五月，政府當局已將此地段規劃為綜合發展區。經與政
府當局多次磋商後，若干未能解決之設計要點，現已澄清。公司已聘請各顧問公司，計
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十六條，重新向當局申請將此地段發展為綜合發展項目。計
劃發展之項目，將合符「可持續建築設計之指引」，同時將有一更和諧及環保之設計，
大廈間之距離亦將擴闊，並設有地下停車場，而環境噪音之標準比率亦將得以改善。於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城市規劃委員會公佈，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對柴灣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H20/19作出若干修訂項目，集團現正研究該等修訂對此地段
之影響，在計劃發展此地段時，將參照該等新修訂之項目。

香港仔黃竹坑香港仔內地段338 及339 號

位於香港仔內地段338及339號之兩地段�「地盤」�，由本集團及太古地產有限公司分別
持有百份之五十權益。該地盤佔地約25,500平方呎。根據各相關之賣地條款，此地盤應
作工業及/或倉庫用途。但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的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
圖第S/H15/27號，該地盤被劃作為「其他特定用途 (1)(商貿)區」。隨著地鐵港島南線工
程之進展，此地區對寫字樓之需求將日趨增加。擁有此地盤之合營公司現正積極地探討
將地盤轉為商廈用途。合營公司最近已向政府申請更改契約條款，將此地盤改為發展非
工業用途。

英國倫敦物業

本集團在英國倫敦中心區持有永久業權之商業物業於期內全部租出。

未來展望

歐債危機及環球經濟不穩之現象仍然未除，利率在可見將來亦將繼續保持在低位，而滙
率亦會持續波動，對本集團之財務收入有所影響。在香港方面，住宅物業市場仍繼續放
緩，但商業及零售物業市場相對地仍然堅穩。本集團既持有充足之資金，亦無銀行借
貸，可藉此不明朗之時機謹慎及小心地尋找優良之商機，為股東利益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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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須予
備存的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作出之申報，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普通股每股港幣兩元
        共持有  佔發行股本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普通股  百分比
顏潔齡  4,848,345  -  33,468 (附註)  4,881,813  10.71%
顏傑強博士  6,941,013  1,250  33,468 (附註)  6,975,731  15.30%
顏亨利醫生  7,173,125  250  33,468 (附註)  7,206,843  15.81%
廖烈武博士  62,250  -  -  62,250  0.14%
Fritz HELMREICH  50,000  -  -  50,000  0.11%
Anthony Grahame STOTT  600  -  -  600  -
謝耀華  137,800  -  -  137,800  0.30%

附註：該33,468股本公司股份屬於已故黃亦梅女士遺產一部份。

上述所披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皆為好倉。

除以上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
該等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證券條例
定義所述的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所接獲之申報，下列股東實益擁有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之權益：
 普通股  佔發行股本
主要股東 權益  百分比
顏潔齡  4,881,813  (註一)  10.71%
顏傑強博士  6,975,731  (註一)  15.30%
顏亨利醫生  7,206,843  (註一)  15.81%
陳君實及黃慧貞  5,553,200    12.18%

其他人士
已故支盈章先生之遺產 
  及程蓉如  3,780,400  (註二)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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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其中包括屬於已故黃亦梅女士遺產一部份之33,468股本公司股份被重複計算在
內。

註二：本公司收到以下通知：(1)支盈章先生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日逝世;  (2)於該
日，支盈章先生持有2,973,400股本公司股份，而其遺孀程蓉如女士持有807,000
股本公司股份及(3)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支盈章先生持有之7,000股本
公司股份已轉到支盈章先生遺產管理人支聲鐘先生名下。

上述所披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皆為好倉。

除以上所披露外，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述股東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證券條例定義所述的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或淡
倉。

除上述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接獲其他申報，表示尚有其他
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須予載列及備存於登記冊之權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期間內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按證券上市規則第13.13條及第13.22條所作之披露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對聯屬公司（按證券上市規則之定義）有以下
之貸款：
  金額 類型 到期日
  港幣千元   
Island	Land	Development	Ltd  	401,850   免息無抵押貸款  無固定還款日期
Hareton	Ltd	 	205,407	  免息無抵押貸款  無固定還款日期
  	607,257	

上述聯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如下：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1,674,072
待發展物業  417,941
  2,092,013

流動資產  24,084
流動負債  (28,163)
  (4,079)

非流動負債  (46,573)
	 2,041,361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上述聯屬公司中應佔的權益為港幣
1,020,681,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008,582,000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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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買賣證券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內之《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
各董事均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遵守該守則所訂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
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守則條文
（「守則」）之規定。

(i)  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A2.1條規定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本公司認為區分
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不會增強公司的效率及改善公司的管治，透過董事局定期
開會討論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積極參與，行政總裁及董事局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可
得到平衡。

(ii) 守則第A4.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3年1
次。由於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有特別規定，本公司某些執行董事毋須輪流退任。

(iii) 守則第B1.1條規定本公司須成立薪酬委員會。鑑於本公司之規模及架構簡單，本
公司並無成立薪酬委員會，但董事局全體成員會不時檢討及釐訂執行董事之薪酬。 
雖然如此，本公司正打算於本財政年度內成立薪酬委員會。

董事局主席
顏潔齡齡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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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中華汽車有限公司董事局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頁至第14頁中華汽車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
告包括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
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以及附註解釋。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
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
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
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局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
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
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
的人員作出查詢，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
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
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